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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星 通讯员 刘嘉恒

本报讯 7月29日，80岁的申请人
刘某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邵东市人民法
院执行局，从执行法官手中接过3.7万元
执行款，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件成功执结。

2018年10月，戴某驾驶两轮摩托车
与刘某相撞，造成原告受伤，经交警大队
认定，戴某负主要责任。

原告先后在双峰县人民医院、中南
大学湘雅三医院住院治疗，但戴某均拒

绝承担医疗费。
2019 年 11 月，刘某将戴某诉至该

院。经判决，戴某需赔偿刘某医疗费、误
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合计
39412元。

判决生效后，戴某依然拒绝履行
义务，2020 年 3 月，刘某向该院申请强
制执行。

该院立即向戴某发出执行通知书和
报告财产令，对其银行存款、财付通、支
付宝、车辆登记、公司注册等信息进行查
询，并发出限制消费令，对被执行人戴某

的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
为进行限制。

经多次与戴某电话沟通，其均表示无
能力偿还。7月28日中午，“执行110”接
刘某举报，发现戴某承包某农村建筑工
程，收入不菲。执行110快处中心立即出
警赶到现场。拘传过程中，戴某试图抗拒
法院执行逃跑，被该院法警及时控制。

带回执行 110 讯问室后，戴某迫于
执行高压，作出妥协，并试图与刘某达成
和解。经近10个小时的调解，双方当事
人达成和解协议，以37000元结案。

法院执行助八旬老人拿回赔偿款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钟强

本报讯 7月22日，邵阳县公安局网安
大队根据“净网2020”专项行动的部署要求，
积极开展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破获一起
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

2019年5月以来，邵阳县居民李某在网
上多次购买公民个人身份证照片，利用身份
证上的个人信息，使用PS软件伪造营业执照
在网上贩卖，非法获利。

目前，李某已因伪造、买卖公文、证件
被邵阳县公安局处行政拘留 15 日，因非法
获取个人信息被处罚款 30 万元，两项违法
行为合并执行行政拘留 15 日并处罚款 30
万元整。

非法获取个人信息

难逃法网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周芳 袁平

本报讯 7 月 24 下午 6 时，一名双
腿残疾、化名为“方玉明”的流浪乞讨人
员，在绥宁县救助管理托养机构“绥宁县
康乃馨老年养护院”被绥宁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民警拘捕，至此，潜逃20年的故
意杀人犯罪嫌疑人、福建省莆田市黄石
镇沙堤村村民张某荣终于落入法网。这
是该县深入开展“宝庆大叔”护平安行动
的又一战果。

6月16日，绥宁县救助管理站接到
武阳镇求助电话，称一名在武阳镇沿
街乞讨多日、双腿残疾的流浪人员急
需救助。绥宁县救助管理站立即启动
特殊救助对象转送处置程序，通知武
阳镇民政办工作人员将该流浪人员护
送到县城。

在绥宁县救助管理站，该流浪人员

自称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建始镇人，名
叫方玉明，1959 年出生，曾在武阳镇一
家砖厂务工。绥宁县救助管理站当即通
过救助系统联系到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
救助管理站站长李勇，李勇回复建始县
并无建始镇，且该县其他乡镇也查无此
人。接受过“宝庆大叔”培训的绥宁县救
助管理站工作人员通过口音判断，排除
其为湖北人的可能，基本确定应该属于
福建一带的人。

由于该流浪人员面对救助站工作人
员的进一步询问左躲右闪，该站果断开
展追踪调查。经反复调查得知，他曾在
绥宁县城老街 21 号租房居住。从住处
走访调查得知，他以前并不是残疾人，而
是因2019年在靖州发生车祸致残。

发生严重车祸却放弃理赔，“事出反
常必有妖”！这引起了绥宁县救助管理
站“宝庆大叔”们的高度警觉，该站一方

面将其送到救助管理托养机构绥宁县康
乃馨老年养护院照管救治，另一方面向
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通过人脸比
对，于7月17日告知该站对方很有可能
是潜逃多年的重案犯罪嫌疑人。

7月19日，绥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民警乔装打扮成医护人员，以给“方玉
明”看病打针为由顺利采集到了他的血
样标本。7月24日下午5时，DNA核对
结果出来，证实他系2000年4月在福建
省莆田市故意杀人的在逃犯罪嫌疑人张
某荣。绥宁县公安局、绥宁县民政局通
过缜密部署，将其抓捕归案。

经讯问，2000年4月的一天，张某荣
向本村刘某云讨要 150 元欠款，因刘某
云当时没有现金归还，又不肯写下欠条，
张某荣就跑回家中拿来一把尖刀把刘某
云刺死后逃走。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深挖之中。

“宝庆大叔”火眼金睛
识破潜逃20年嫌犯

记 者 陈 星

通讯员 孙红梅

本报讯 7 月 24 日，在北
塔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内，
一起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
的行政诉讼案件正在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整个庭审仅在开
庭后一个半小时内当庭宣判，
宣判后双方均表示服判息诉，
法律及社会效果良好。该起
案件从立案到结案仅用时 15
天，这是北塔区人民法院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行政诉讼案件
的一个缩影。

自去年 5 月，一审行政诉
讼案件相对集中管辖以来，北
塔区人民法院行政案件数量呈
现大幅增长态势。2019年，该
院全年受理行政诉讼案件342
件，审结307件，同比分别上升
329.07%和 210.1%。案件数量
和类型不断增加，诉讼主体涉
及的行政执法单位和部门也更
多，行政审判团队的法官办案
压力剧增。为缓解案多人少矛
盾，打通办理行政案件的“快车
道”，该院李俊刚副院长决定大
力推行行政案件繁简分流机
制，通过科学设计案件分流标
准，规范审判流程等方式，扩大
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合理配置
有限的审判资源，做到简案快
审、繁案难案精审。经简易程
序办结的行政诉讼案件，原被告双方均对法
官的快速高效处理感到满意。

据悉，今年上半年，北塔区人民法院审结
行政诉讼案件 204 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
结24件，简易程序适用率达11.76%。案件平
均审理天数仅28天，与一般普通程序案件相
比节省近55天，庭审效率也成效明显，庭审
时间压缩至一小时左右，且当庭宣判率亦有
所提高。其中在以公安部门为被告，适用简
易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中，当庭宣判率高达
71.42%，行政审判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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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 ，扬
子巴士有限公司开
展消防、应急逃生、
反恐防暴演练，增
强员工应急处置能
力。图为反恐防暴
演练现场。
记 者 伍 洁
通讯员 周清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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